
智行理财网
虚拟货币会不会被冻结了

摘要：

从事虚拟币OTC交易的商家，都有过银行卡被冻结的经历，不同于触发银行风控
系统引发的冻结，被公安机关刑事冻结之后，仍继续交易虚拟货币的，随之而来的
，就是刑事风险的增加。银行卡被冻结之后，大多数OTC交易的商家对其中遇到的
刑事风险存在一些认识错误，单纯的停留在银行卡被冻结之后去办案机关办理解冻
就行，最坏的结果无非退赔点钱，然而，银行卡被冻结之后，仍继续交易虚拟币的
，其实已经游走在刑事犯罪的边缘。银行卡被冻结之后继续交易后再次收到赃款的
，一旦被侦查机关认定为主观明知，将会面临哪些刑事风险，通过本文将为大家深
入分析。

一、银行冻结不同于刑事冻结

首先，银行卡冻结的权力机关分为银行和公安机关，其中从银行冻结的情形来看，
主要是交易时触发银行风控系统导致银行卡被冻结，而银行卡被冻结的情形主要是
：连续多次输错查询密
码；连续6个月及以上无交易记录；
大笔资金进账后快速转出，疑似洗钱；
多次凌晨消费，疑似赌博；
多次整数金额线上扫码支付，疑似线上赌博下注；各平台频繁倒账，如微信里的钱

虚拟货币交易；
风险交易的关联方等。可见，OTC交易并非只有收到赃款导致银行卡冻结的一种情
况，对于其他原因的冻结，应当有所区分，比如，大笔资金快速转出导致银行卡冻
结的，当事人未收到赃款，也就意味着当事人存在不知虚拟币交易会收到赃款的可
能性。

不同于银行冻结，刑事冻结是侦查机关办理刑事案件中，进行侦查的一种强制措施
，根据《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以下简称《公安部规定》）第二百三
十七条 公安机关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可以依照规定查询、冻结犯罪嫌疑人的存款
、汇款、证券交易结算资金、期货保证金等资金，债券、股票、基金份额和其他证
券，以及股权、保单权益和其他投资权益等财产，并可以要求有关单位和个人配合
。

银行冻结面临的风险也远远低于刑事冻结面临的法律风险，银行卡被侦查机关冻结
的，大多因为收到赃款导致冻结，之后继续交易虚拟币收到赃款的，办案机关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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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刑事冻结记录，发现银行卡有过冻结的记录，可能被侦查机关认定你银行卡冻
结过还继续交易虚拟币，推定你主观上属于“明知”。

但是，为什么银行卡再次被冻结的，侦查机关就认定你主观上是“明知”，属于明
知故犯呢？

在OTC交易虚拟币时，首次被冻结的，办案机关往往停留在冻卡这一层面，并没
有进一
步采取刑事立
案等措施，这是因为，在银
行卡不存在冻结的先例下，
交易过程中没有其他异常行为
，办案机关难以确定OTC交易者主观上是否意识到虚拟币交易中银行卡有收到赃款
的可能，但是，在银行卡有过收到赃款冻结的情况，对于OTC交易者的处境来说，
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为这意味着，行为人主观上已经认识到可能会收到赃款，
仍继续交易的，就会被侦查机关根据相关行为推定主观上“明知”，从而构成刑事
犯罪。司法实务中，行为人具有这种认识的情况下，司法机关就会根据“帮信罪”
、“掩隐罪”相关司法解释进行推定行为人主观明知的结论。

无论是“帮信罪”还是“掩隐罪”，都要求行为人主观上明知，如果行为人不可能
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特定的危害结果，就不会存在犯罪故意。因此，对于明知，
是在行为人具有这种认识的情况下，司法上去认定该明知是否存在，而不是在行为
人不具有这种认识的情况下，去推定明知存在。如果对行为人是否具有明知不能确
定，犯罪成立的主观构成要件要素就难以判断。而根据疑罪从无的精神，在对构成
要件要素存在怀疑，如果该事实对于决定被告人无罪是很重要的，通常就应该做出
一个有利于被告的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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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掩隐罪”规定在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其中明确规定了明知是犯罪所得而予以转
移。要求主观上要对客观上转移的资金要有明确的认识，也即要对行为对象要有明
知的认识，这种明确的认识建立在具有对事实层面认识可能性的基础上，如果在事
实层面就不具有认识的可能性，就不存在明确的认识，而对于交易虚拟币而言，意
味着要有意识到虚拟币可能会收到赃款这一事实。目前，“掩隐罪”中推定主观上
明知的主要依据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洗钱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
的解释 》第一条
刑法第一百九十一条、第
三百一十二条规定的“明知”，
应当结合被告人的认知能力，接触他人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情况，犯罪所得及其收
益的种类、数额，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转换、转移方式以及被告人的供述等主、客
观因素进行认定。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明知系犯罪所得及其收益，但有证据证明确
实不知道的除外：（一）知道他人从事犯罪活动，协助转换或者转移财物的；（二
）没有正当理由，通过非法途径协助转换或者转移财物的；（三）没有正当理由，
以明显低于市场的价格收购财物的；（四）没有正当理由，协助转换或者转移财物
，收取明显高于市场的“手续费”的；（五）没有正当理由，协助他人将巨额现金
散存于多个银行账户或者在不同银行账户之间频繁划转的；（六）协助近亲属或者
其他关系密切的人转换或者转移与其职业或者财产状况明显不符的财物的；（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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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可以认定行为人明知的情形。

虽然关于“掩隐罪”中的司法解释并没有规定，收到赃款导致银行卡被冻结之后继
续交易的应当推定为明知，亦没有诸如“帮信罪”司法解释中关于经监管部门告知
后继续交易的推定明知条款，但是第七条其他可以认定行为人明知的情形能否解释
成银行卡冻结之后继续交易的推定明知呢？，需要注意的是，对于第七条的推定原
则应当和上述第一至第六条的推定明知程度相当。银行卡被冻结之后，主观上虽然
具有认识到收到继续交易会收到赃款的可能性之后，继续虚拟币交易后收到赃款的
，侦查机关会推定主观上“明知”，适用“掩隐罪”进行评价。

相关判例：福建省石狮市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21)闽0581刑初645号

基本案情：经审理查明，2020年4月至5月间，被告人杨蕾通过虚拟币交易平台操
作虚拟币买卖，采用从“火币网”上购买ＵＳＤＴ币，后加价通过其他平台卖出，
并与相对固定的对象进行交易，明知虚拟币买卖过程中实际会帮助他人转移犯罪所
得，且在账户曾被冻结的情况下，仍持续使用其名下或其控制的多个支付宝账户进
行虚拟币交易，在短时间内以“买币卖币”的形式对他人犯罪所得进行接收和转移
，共计人民币7132292元，并从中赚取差价人民币15000元。其中，包括被害人陈
某在福建省石狮市被他人利用网络诈骗的人民币3500元，及被害人高某在河北省雄
县被他人利用网络诈骗的人民币35995元。

法院认为：被告人杨蕾明知是他人犯罪所得仍帮助他人转移，转移数额达人民币7
132292元，属于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公诉机关指控
的罪名成立。关于二辩护人提出被告人杨蕾主观上不明知买卖ＵＳＤＴ的钱款是非
法钱款及对本案犯罪金额提出的辩护意见。经查，被告人杨蕾归案后供述与公安机
关从其手机内提取的聊天记录，能够相互印证证实被告人杨蕾已知晓其买卖ＵＳＤ
Ｔ币时收到的款项涉及非法钱款，再结合其脱离“火币网”交易平台，利用其它平
台与相对固定对象进行交易，在
支付宝被冻结没法转账的情况下，仍持有多个支付宝账户进行转账以逃避风险控制
等方法，可以证实其对接收到的钱款属于犯罪所得具有可能性的认识，依法应当认
定其当时明知是犯罪所得。

四、写在最后

虽然银行卡冻结在币圈之中时有发生，但不得不重视银行冻结之后带来的刑事风险
，银行卡冻结是认定主观上是否明知的推定证据之一，一旦认定主观上明知，就成
为“掩隐罪”、“帮信罪”的打击对象，在此，提醒从事虚拟货币相关交易的币圈
人士，勿存侥幸心理，抱有我卡冻结很多次也没被抓就没事的心理！，当然，也不
仅是银行卡冻结之后会带来刑事风险，交易价格异常、线下交易USDT、使用加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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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等同样会带来一定的刑事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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